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鄭立欣
電話：03-3322101#6101
電子信箱：10042752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401133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40113380_ATTACH1.pdf、

380360200G_114011338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本府消防局依消防法第6條第5項宣導住宅場所（5層

樓以下透天住宅或老舊公寓等）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

及使用耐燃材料裝修一案，隨函檢送相關資料供參，請轉

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消防局114年12月3日桃消預字第1140045308號函 

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
同業公會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消防局、本處建照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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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函
地址：33054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280號
承辦人：科員 方子成
電話：03-3379119#139
電子信箱：1002953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3日
發文字號：桃消預字第11400453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431900C_114004530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請惠予邀集或轉知室內裝修相關公會及其他相關業者協助

推廣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使用耐燃材料裝修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2年7月27日內授消字第1120821011號函頒

「住宅防火對策2.0」及內政部消防署113年11月19日消署

預字第113040327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消防法第6條第5項之住宅場所（5層樓以下透天住宅或老

舊公寓等）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相關補助及宣導訊

息，可逕至本府消防局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網頁專區

(https://www.tyfd.gov.tw/cht/index.php?

code=list&ids=71)查詢。

三、隨文檢附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宣導單電子檔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H1140113380

■■■■■■使用管理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04 08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   _建照科



申請意願回條填寫

不符合補助資格【EX:同地址已有家人申請過、住宅為大樓…等】

符合補助對象【EX:5層樓以下透天厝、平房、老舊社區(眷村)】

(申裝地址僅供消防人員查核是否符合補助對象)

申裝地址：桃園市 區 聯絡電話：
聯絡人： 先生/女士

消防法第6條
第5項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宅

場所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。

(含安裝教學)

相關訊息，請上網查詢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

火警事故傷亡往往因發現太晚，造成逃生不及之憾事發生，裝設住警器，能在
火警發生第一時間以高分貝提醒，迅速採取應變措施，避免造成生命及財產損失。

1.補助對象:符合消防法第6條第5項之場所
                 【非大樓式之住宅場所，如:透天厝、平房、老舊社區(眷村)等】
2.補助方式:洽轄區消防分隊申請，1戶/1個/1次為限。

購買前請認清內政部消防署個別認可合格標示。

範例: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於大賣場、量販店、網路商家(賣場)及消防安全器
材販賣店等場所購買。

住警器建議安裝位置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依據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特性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依據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要去哪裡買


